附件1 

“H3C杯”2017年佛山市职工计算机

网络安全技能竞赛比赛规则

（一）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须持本人身份证并携（佩）戴竞赛组委会签发参赛证参加竞赛。

2、参赛选手须按竞赛时间，提前15 分钟检录进入赛场，开赛前5分钟停止进场；按抽签结果在指定座位号、机位号参加竞赛，并在开赛前5分钟完成熟悉设备的操作。

3、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除携带竞赛必备的参赛证件和身份证外，所有未经允许的竞赛技术资料、录音录影工具设备等物品一律不得带入竞赛现场。

4、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需经裁判人员同意后作特殊处理。

5、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如遇问题需举手向裁判人员提问，选手之间互相询问按作弊行为处理。

6、参赛选手因操作失误或不按要求存储数据，导致数据损失的按成绩无效处理。

7、在竞赛规定时间结束时应立即停止操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竞赛时间。离开比赛场地时，不得将与竞赛有关的物品资料带离竞赛现场。

（二）赛场规则

1、各类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竞赛组委会签发的相应证件，并着装整齐。

2、赛场除现场裁判、赛场配备的工作人员以外，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赛场。

3、新闻媒体等如需要进入赛场必须经过竞赛办公室允许，并且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和管理，不能影响竞赛进行。

4、各参赛队的领队、教练以及随行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赛场。

5、竞赛现场不允许抽烟，大声喧哗，不得影响竞赛其他选手比赛。

6、选拔赛赛场内参赛选手和裁判员的比例为10:1。

（三）、裁判组织

由大赛组委会聘请我市行业专家组成比赛裁判委员会，负责大赛评判工作。

（四）、申诉与仲裁

申诉

1．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工具和仪器，有失公正的评审、计分，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选手申诉均须按照规定时限用书面形式向组委会提出。组委会将认真负责地受理选手申诉，并将处理意见尽快反馈当事人。

仲裁

1、为保证比赛顺利进行，保证比赛结果公平公正，组委会下设仲裁组。仲裁组负责受理比赛中出现的所有申诉并进行仲裁。
2、仲裁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否则视弃权处理。
3、竞赛中因不可预测的意外导致选手中断比赛或电脑中存储的数据丢失，由竞赛组委会根据仲裁意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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